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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账业务需要提供的材料

一、办公用品、图书、设计制作及印刷、电脑配件及耗材、实验材料、

测试加工分析费等报销

需购物发票、明细清单(盖商家发票专用章；如发票上已列明细，则不

需要提供)，下同；金额达到学校相关分散采购和招标规定的，需要提供相

关采购材料。

二、版面费、著作费、专利费等报销

需录用或稿件交费通知或期刊、著作封面目录封底内容复印件，单笔3

万元及以上需提供合同，国外收据需提供翻译件并 国交处盖章确认。

三、公务接待餐费报销

需公务接待审批表、接待清单（方案）、派出单位公函或邀请函、发票

及菜单等，如在校外接待需 分管校领导审批。

四、国内差旅费报销

需火车票、飞机票、船票、住宿费、会务费等相关票据，填制《北部湾

大学出差审批表》（自驾需说明理由）；外出参加会议的须有会议通知；所

交的会议费、培训费等费用与通知书上标明的相符；外出进修和学习的须有

相关部门批准的进修协议或文件；如租车出行，需附《北部湾大学租用车辆

审批表》及租车合同。

五、探亲交通费报销

需附《北部湾大学教职工探亲路费报销审批表》、《单据报销审批单》、

《差旅费报销表》，按规定报销范围仅限于国内交通费，不含其他费用。

六、国(境)外差旅费报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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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出国审批表(或进修申请审批表)；

（二）外文邀请函及翻译件或会议(培训)通知或政府临时任务批件；

（三）因公护照首页复印件(一年及以上出国培训可以是普通护照)；

（四）护照出入境记录(盖中国边境戳)复印件；

（五）业务发生期间中国银行外汇牌价表、刷卡交易记录单；

（六）境内购买机票，须提供加盖中国民航发票专用章的“国际航空运

输电子客票行程单”并附登机牌；境外购买机票须提供电子行程单并附登机

牌；电子行程单上无机票款的，需提供支付机票款的付款凭据等证明材料；

（七） 一页外文材料中关键信息(如时间、地点、摘要、项目、金额

等)需对应翻译成中文，翻译件翻译人签字并加盖国交处公章； 一页外文

发票背后需 费管理部门负责人、出国(境)人和证明人三方签字。

七、零星设备购置费报销

金额达到学校相关分散采购和招标规定的，需要提供相关采购材料；符

合固定资产入库标准的需附固定资产验收单、立项材料、验收合格报告等。

八、设备维修费报销

单笔 5000 元及以上，需附《北部湾大学仪器设备专项维修申请表》、

《北部湾大学仪器设备维修登记表》、验收合格报告。

九、本单位承办的培训费、会议费报销

提供会议审批文件、会议通知/培训通知及实际参会人员签到表、定点

饭店等会议服务单位提供的费用原始明细单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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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内补助、校外劳务费申报业务需要提供的材料

一、校内人员补助发放

（一）各二级部门发放校内人员津补贴

需开展活动的具体方案、预算表，各人员负责的主要工作、工作 、发

放标准、发放金额。

（二）科研项目 费发放校内人员津补贴

1.发放项目组成员绩效：提供项目名称及项目组成员名单；

2.发放劳务费、咨询费等津补贴：提供项目负责人说明各人员具体的工

作时间、工作内容、工作 、发放标准、发放金额。

注：校内补助发放须 过人事处绩效系统审批。

二、校外人员劳务费发放

（一）校外专家讲座、讲学、培训费等劳务费：提供专家讲学、讲座等

邀请函、学术交流审批表、讲学或培训方案；不需要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。

（二）专家咨询费、评审费、论证费等劳务费：提供专家邀请函、咨询

或评审材料、活动方案、领导审批表；发放金额超过 500 元需开具增值税普

通发票，具体开票流程见财务处 OA 文件《财务处关于代开劳务费增值税发

票事项的最新通知》。

（三）考试劳务费：提供考试培训材料、监考人员签到名单、监考安排

表。

（四）突发事件处置和重大突击性项目申报等劳务费：提供会议纪要复

印件、各人员具体的工作时间、工作内容、工作 、发放标准、发放金额。


